
附件3：
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   为促进绿地养护管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建立绿化管养良性运行体系，确保考核工作公平、公正、透明，切实提高养护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常熟市高等级公路绿色通道养护标准》和《常熟市绿化养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     一、考核范围：三环路外（不含三环路）移交各镇（板块）属地各类道路、河道的绿化（含各类园林设施）养护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进行考核。
二、考核方法：年考核不少于6次，每两个月定期考核不少于一次。定期考核由市绿委办组织人员及各镇（板块）绿化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现场考核；考核评分的结果以书面形式通报通报各镇（板块）及绿化管理部门。对每个乡镇（板块）作为一个管护段,采用抽查路段形式开展考核，抽查绿化养护总面积30%以上，抽查路段的养护得分作为结算各镇（板块）养护经费和工作经费依据。
 三、考核评分：
    （一）养护资金类考核。指市绿委办按照《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评分细则》对各镇（板块）绿化属地养护段进行抽查考核评分；
1、现场考核分占100%：
2、直接扣分（项目）：
（1）对巡查和考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求在期限内及时完成整改。对整改不到位或未按时整改的给予书面整改通知，并扣5分一次，发出书面整改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拒不完成的或整改不到位的，扣15分一次。
（2）未按时完成市绿化部门下达的其他各类工作任务，产生一般不良影响的扣3-10分，情节严重、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扣25分。
（3）由于管理不善，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的，扣5-25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考核分数、档次、养护经费挂钩：档次是指抽查考核一次为一档次。（1）考核分数90（含）以上，全额拨付对应管护段的档次养护经费；（2）低于90分的，每扣一分，扣减1000元。合同期内连续两次月度考核低于75分或合同期内一年累计三次月度考核低于75分，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上报上级行业管理部门备案。
    （二）工作经费类考核。指市绿委办按照《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评分细则》对各镇（板块）绿化管理部门绿化养护管理计划编制、执行、组织考查、养护成效等情况进行考核。
     1、管理考核分占20%：各镇（板块）绿化管理部门要建立日常巡查考核管理制度（考核频率不少于1次/月），参照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和评分细则同步开展对养护单位进行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按期上报。以日常管理、绿地保护、巡查考核记录、动态评价、台账资料等为内容进行考核评分。
2、养护成效占80%：指市绿委办按照《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评分细则》对各镇（板块）绿化属地养护段进行抽查考核的得分等同养护成效分数。
 3、直接扣分（项目）：
未能及时有效组织开展巡查和考核工作，每月未按期上报考核结果一次扣当月工作经费0.5%，累计三次及以上扣两个月的工作经费。
4、成效分数、档次、工作经费挂钩：档次是指抽查考核一次为一档次。（1）考核分数85分（含）以上，全额拨付档次工作经费；（2）80分（含）～85分，每扣一分，扣减档次工作经费0.5%（与85分相减）；（3）80分～75分（含），每扣一分，扣减档次工作经费0.7%（与85相减）；75分以下为不合格，扣除档次全额工作经费。
四、养护经费和工作经费拨付：
    全年养护经费和工作经费根据考核结果两个月拨付一次。其中，养护经费拨付根据市级考核得分和各镇（板块）内部考核得分综合比较，两个得分都高于85分的，以市级考核为准，两个得分中有低于85分的，采用就低原则确认最终得分，并结算。
五、相关说明：
 1、各镇绿化管理部门必须按规定通过招标形式确定养护单位。招标工作由各镇绿化管理部门按照各镇权限和管理范围自行组织。
 2、参加乡镇绿化养护投标的单位，要具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绿化养护经验，并在技术人员、设备、资金、安全、作业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保障和施工能力。
 3、工作经费主要用于聘请监理、组织招标等支出，必须按照《常熟市绿化养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规范使用。
 4、如遇工程建设、道路施工等原因导致的绿地养护服务作业量增减，则根据所在服务年度、月度、时间（自然日）、绿化养护增减面积及中标绿化养护单价（按中标总价除以分包总面积计算）来调整养护经费。
 5、执行本考核办法（试行）和《常熟市三环路外绿化属地养护评分细则》的综合评分作为与各镇（板块）、各镇（板块）与养护单位养护经费和工作经费结算依据。

